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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50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3月 3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簡報室 

參、主持人：胡市長 志強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王俞人 

伍、指（裁）示事項： 

一、日前於本市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停車場發生顧客遭挾持脅迫刷卡案，類似案

件也曾在臺北發生過，顯示社會仍存在治安死角。本人已請主管機關要求

業者加強照明設備及增加保全人員，亦請警察局積極主動研究是否還有類

似治安死角。雖然警力有限，且營業場所業者本身應負安全相關責任，但

請警察局研議，經由便衣警察加強巡邏此類治安死角，使不法之徒產生畏

懼、退縮之心，以減少類似案件發生，增加市民安全感。另請各機關於業

務權責範圍內，主動思考有無類似之治安死角，如停車場、超市、建築工

地、放假時之校園等，亦請提早因應，加強安全措施，以預防、排除類似

的治安事件。 

本事件發生後，警察局全力以赴，立刻掌握嫌犯動向，並主動前往嫌犯家

查訪，最後逼迫主嫌投案，而另一嫌犯也在掌握之中。在此感謝警察局全

體同仁的努力及局長的領導，使本案能迅速破案。(辦理機關：警察局、

本府各機關) 

二、 近日行政院江院長公開表示，「臺灣高山地區不會再開闢新路，原有道路

也不再拓寬」，這個說法引起本市議會部分議員及梨山地區民眾的恐慌，

以為政府不會再維繫臺八線的安全與通暢。經本人仔細閱讀江院長的資

料，以及交通局昨晚迅速、盡責地提供相關資料，本人在此說明本府立場

為「重視生態、確保安全、妥為復建、保障通行」，在合乎生態的原則下，

維護梨山地區民眾的交通便利，期待臺八線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這是前

交通部毛部長與本人達成的協議，並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此外，立法委

員江啟臣也曾邀集交通部與本府交通局共同開會研商，目標是防止落石並

做好災後復健工作，交通部因此每年撥出 2至 3億元經費，以防止落石。

由於臺八線不是新路，本府也不要求拓寬，並未違反江院長的政策，江院

長也沒有要讓臺八線荒廢的意思，請梨山民眾不要恐慌。最後，請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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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梨山地區的發展包括垃圾處理等，於符合生態保育的原則下進行。

(辦理機關：交通局、環保局) 

三、本人在此宣讀幾封信，給予各位首長參考，期望大家感受到鼓勵。第一封

信：「胡市長您好，我是一名住在臺中今年 23 歲的年輕人，很感謝您這

12 年來在臺中做的大小建設，就像在新聞上面您說的，有一天臺中人會

驕傲的說我來自臺中，這樣的一句話，事實上我已經可以很驕傲的告訴我

身邊的人，原因來自於你對於臺中這 12 年來的文化建設，將臺中打造成

一個國際慢活又有文化的城市，我 23 歲，我去了很多的國家自助旅行，

過去的旅行之中總會羨慕國外的生活及文化建設，那時的旅途中一直在思

考為何在臺灣無法體驗到這樣的感受呢？但近年來我開始在臺中發現及

感受到那種在國外曾經感受到的感覺，生活、文化、藝術，我開始非常熱

愛臺中，不斷向住在外縣市的朋友們或是工作夥伴大力推薦臺中，當然他

們來過臺中後，也對這裡讚不絕口，一直捨不得離開或是難忘臺中的美

好，謝謝你將臺中帶到這樣的階段。」。(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四、第二封信：「大里區公所調解委員會堪稱是最優秀的團隊，本人被莫名其

妙誣告偷竊，求助無門，投訴市府、總統府都有被當皮球踢來踢去的感覺，

雖然知道非告訴乃論，調解委員會是不接受申請的，還是鼓起勇氣打電話

到會裡求助，從接電話到幫忙處理的工作人員，都是處於站在市民立場著

想的一個團隊，尤其是會裡的汪秘書，對待求助人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讓無辜被控偷竊的我，不再有無助的感覺，他的態度應是全國公務人員效

法的對象，值得市府表揚！」。調解業務在各區都受到重視及肯定，本市

調解核定率高達 99.4%為全國第一。本人特別宣讀這封信，感謝所有調解

委員及法制局、區公所的努力。(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五、第三封信：「市長您好：本人於元月二日幫妹妹(因案在監服刑)低收補助

被取消申請申復一案，今日電詢相關承辦人員，回復結果最快也要三月才

會通知，本來靠低收補助費生活的三個小孩，現在要拖三個月才知結果，

學校也無法補助。這種行政效率真是令人無法接受。」隔了一週，同一位

市民又來信：「胡市長您好：上星期很憤怒寫了一封社會局效率不彰之信，

經過反映後，在社會局社工許小姐及救助科魏小姐的全力協助下，終於獲

得通過補助，謝謝市府員工的幫忙，已使三個小孩有書可念及生活費的支

援，感謝你們。」感謝社會局協助申復通過該位市民的補助，但是本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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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在第一次申復時，社會局表示要等候三個月，隔週卻又馬上通過補助，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請社會局深入了解並加強改善。(辦理機關：社會局) 

六、第四封信：「2月 19日那夜，超級爆冷，我載著小孩回家途中，不小心撞

上地面的突出物，不以為意的繼續開到水湳市場，想為阿嬤買杯薑汁奶茶

取暖，哪知…一下車才知車子已傾斜一邊，破輪了！我要小孩待在車上，

再沿路尋問店家那兒有補胎店，求助無門又沮喪之時，直覺地走進水湳五

分局，當時所有警員正在開會，所有的目光集於我一身，不知是冷還是怕

(即便沒有做虧心事，還是不喜歡進警局，會怕)，就是一直發抖，當下一

位女警員非常親切立即起身為我服務，還安撫我不安的情緒，問明原因後

即刻找補胎師傅，約 10 分鐘左右，補胎師傅現身，女警員不但在極冷的

夜晚陪著我，還關心我的小孩餓了沒？我大約說明狀況，女警員更是熱心

的直問我需要其他的幫忙嗎？雖然那晚是寒風冷雨，但是我的心是暖烘

烘，我非常感謝邵巡佐(事後才知道)竭力的幫忙，不致讓我驚慌失措，更

感謝她在爆冷天氣下還耐心的陪伴，以前總感覺警員是酷吏不親民，經過

這晚，我打破這迷惘，原來警員真的是人民保母，一個星期過了，每每經

過五分局，總想起邵巡佐，也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感恩之情，才想到市長信

箱告訴胡市長，您領導有成，警員和您一樣，親切和藹，所謂上行下效，

不就是這樣嗎？再次向大家長和邵巡佐說聲感恩」。對於警察同仁提供市

民最溫暖的協助，本人深表感謝，另請建設局進行了解，信中所提路面突

出物是什麼狀況並儘速改善，以避免再次發生意外事件。(辦理機關：建

設局、本府各機關) 

七、第五封信：「我搭乘海線復康巴士已經有半年多了，有幾個司機超棒，把

客人當自家人一樣關心，我只記得有一個叫紀○生，因為我印象深刻是因

為我最近顏面神經腫脹，這個司機連載我二天，第一天知道我要看醫生是

因為這個毛病，第二天又載我，還詢問我昨天看得如何，讓人備感溫馨。

還有一女司機昨天下午她去童綜合醫院載客人，看到我臉腫腫的她就很關

心我，然後教我如何復健。他們把客人當自家人，坐他們的車子感覺很舒

服，這麼好的司機應該要表揚。另外我也要感謝復康巴士排班小姐，因為

我回程有時候看醫生耽誤到，拜託小姐她都會幫忙改晚一點車子，我知道

不應該，但有時候真的沒辦法，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小姐的幫忙，不然我就

會好可憐。」這是市民的心聲，在此宣讀是希望各位主管及同仁受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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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府的服務更好。(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八、第六封信：「我於 2月 7 日早上 8 點搭巨業公司 169 號公車從梧棲國小到

中港澄清，巨業公司蔡○忠司機，上車等我們身障者跟老年人坐好才開

車，下車還會跟妳說小心一點，待人親切，巨業公司找不到第二人了，請

市長加以表揚，讓司機學習」。(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九、第七封信：「敝人於 2月 19日投書市長信箱，陳情有關於敝人父親之稻田

轉作芋頭補助申請逾期問題，當時心想不知是否會就此石沉大海、了無音

訊。結果讓人驚喜的是，2 月 21 日上班後就接獲市府農業局運銷加工科

陳科長來電告知，上級單位允諾農民至遲 21 日可申請辦理補助事宜，事

不宜遲，敝人隨即至大甲區公所並經農建課陳技士協助，趕緊辦理完成。

之後隨即告知父親已完成申報及事情經過，80 歲的老父親聽聞之後，一

直誇讚真是太謝謝胡市長及相關的承辦人員了，若是沒有大家的全力協

助，恐怕這一期的種植他不知道怎麼辦，也會種得更加辛苦。現在有轉作

補助款的協助，他會更用心的種植以答謝胡市長及陳科長、陳技士及相關

承辦人員的幫忙，並且會告訴大家，胡市長及市府團隊是最了解民間疾苦

也最用心照顧市民，希望胡市長及市府團隊來年繼續帶領我們臺中市民，

朝更進步的未來邁進」。(辦理機關：本府各機關) 

十、 有關都市發展局「幸福好宅執行進度」專案報告，以下幾點意見，請相關

機關配合辦理：(辦理機關：民政局、財政局、水利局、交通局、都發局、

豐原區公所、大里區公所) 

(一)豐原安康段幸福好宅預定地之土地佔用及移轉事宜，請豐原區公所儘

快排除，亦請財政局協助辦理土地移轉使用，以利都發局後續規劃。 

(二)豐原安康段之「義民會祭祀公會」，請民政局協助辦理法人登記，以

利都發局接續辦理協議價購事宜。 

(三)大里光正段幸福好宅之淹水問題，請水利局協助處理。 

(四)大里光正段幸福好宅之交通動線，請交通局評估處理。 

(五)幸福好宅之租、售規劃及未來管理問題，由專案小組會議邀集相關機

關及區公所持續討論。 

十一、有關衛生局「鼎王火鍋事件」報告，以下幾點意見，請相關機關配合辦

理：(辦理機關：衛生局、法制局) 

(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後，大幅提高罰則，請衛生局會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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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針對業者加強宣導。 

(二)鼎王是從本市源起的店家，因此本府對此事件的處理態度為「愛之

深、責之切」，一方面希望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替消費者的健康把關，

另一方面也希望業者有所警惕並協助業者度過難關。 

(三)針對鼎王食材是否含有違法添加物及重金屬等問題，抽驗結果預計本

週內出爐，後續處理請衛生局持續以新聞稿向媒體大眾說明。 

(四)在此呼籲所有業者，對於消費者的安全、衛生、健康，應視為永續經

營最重要之一環，以避免辛苦建立的商譽受到打擊，期望業者引以為

鑒。 

十二、 有關農業局蔡局長報告，行政院農委會自本(103)年二期稻作起，停止

收購再生稻榖，雖農糧署訂有輔導轉作其他作物或休耕等配套措施，但與

農民種植再生稻繳交公糧的收益有落差，且本市再生稻面積高達 5,731公

頃，嚴重影響農民收益。為了降低衝擊，本府將辦理追加預算約 8,000萬

元經費，對符合第一期作種稻，第二期作休耕的田區加碼獎勵休耕，若改

種植景觀或綠肥作物，除農糧署獎勵每公頃 45,000 元外，本府將另增加

獎勵 1 萬元，合計每公頃政府補助 55,000 元。此外，休耕農地翻耕（不

種植景觀、綠肥作物），除農糧署獎勵每公頃 34,000元外，本府也額外增

加獎勵 5,000 元，合計政府補助 39,000 元。此攸關各區農民權益，請農

業局公告相關配套措施，也請區長協助宣導，讓農民更加清楚相關補助規

範。另針對因污染停耕之田區補助標準是否提高，請環保局審慎研議，以

避免民眾質疑補助標準差異過大。(辦理機關：農業局、環保局、各區公

所) 

 

伍、散 會：上午 10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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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150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3年 3月 3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墊01 
觀光旅遊

局 

為財政部補助「臺中市高美濕地遊客服

務中心暨體驗館OT案前置作業計畫」案

之經費新臺幣124萬5,000元整，辦理先

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墊02 
客家事務

委員會 

為客家委員會補助103年客家語言、客家

飲食生活文化、客家歌謠及客家民俗文 

化研習等計畫5案，共計經費新臺幣19萬

元整，辦理先行墊付案，敬請  審議。 

照案通過，依臺中市議

會 100年 4月 26日議事

字第 1000001609號函規

定之議會開會期間及非

開會期間程序辦理。 

 


